附件2
知情通知书

以下是关于“北京市校园足球精英赛”活动（以下简称活动）的法律责任，请仔细阅读。鉴于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属于高危人群，无监护人陪同的青少年儿童如有隐性病症或原发性病症及任何不适宜参与此次活动的任何疾病，不能报名参加。
一、我区（已报名成功的学生）自愿参加“北京市校园足球精英赛”活动。赛事组委会就下述注意事项作出详细说明。
二、我区及参赛学生知道参加本次活动可能带来风险，因不可抗力或不可预料的事件可能发生各种意外情况。如发生以上情况，本次活动的组织者及其相关人员不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不参与具体理赔事宜，但有义务为法定监护人提供有关方面的资料和联络等辅助服务。（承办单位给每一个参赛学生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险。）
三、我区提供的关于参赛学生的一切材料属实。保证参加学生无隐性病症或原发性病症及任何不适宜参与此次活动的疾病。活动过程中发生由自身隐性病症和原发性病症及其他本人和参加人未明确告知的疾病所引起身体不适或出现急症等事件时，主办单位除积极送医、给予力所能及的照顾外不承担其它任何责任，由此产生的医疗及相关费用，由学校及学生监护人自行承担。
四、我区知道因本次活动留念及宣传等需要，部分活动可能会摄影或录像。并同意我区学生的名字或有学生的照片或录像用于相关宣传活动。 
五、基于对本次活动的明确理解，在此郑重声明，我区学生如因参加本次活动而发生突发性疾病、意外事件包括伤残和伤亡，同意并永久放弃任何追究本次活动的发起者、组织者的经济赔偿和法律责任。 
六、区体美科或校足办负责人签署免责声明。
特此声明。

签字：                区教委公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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